
 

 

 

處理性騷擾投訴 

流程表 

 

 

 
 

  

建立日期：01/09/2018 

更新日期︰07/08/2019 

執行委員會 

常設投訴委員會 

香港基督女少年軍總部 

接獲投訴 

由常設投訴委員會 

決定是否接納投訴申請 

是 (開始調查及跟進事件) 否 (通知申請人，委員會之議決) 

方法 1：調解 

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 

皆同意以調解解決事件 

(2 個月內完成) 

方法 2：調查投訴個案 

(3 個月內完成) 

 

調解終止 

 

投訴人 

1 個月內 

申請 

達至和解 限時內 

未能達成共識 

個案結束 

 

訂立協議書， 

記錄和解條款 

可申請 

延長調解時限 

調查小組調查 

約見投訴人、被投訴人、 

證人及個案相關人士 

調查小組提交報告 

投訴委員會作最終裁決 

接到 

本機構

正式 

回覆起 

1 個月

內上訴 

不構成性騷擾 

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

投訴人上訴 個案結束 

構成性騷擾 

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

個案結束 

性騷擾者受內部紀錄處分 

 

其他行動： 

1. 投訴人可透過 

民事訴訟追討賠償 

2. 如個案涉及刑事， 

投訴人可向警方舉報 

附件三 


